
嘉兴湘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湘家荡4A级国家旅游景区
提升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2年8月18日，嘉兴湘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HJ/T 394-2007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（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9号）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，组织相关单位对公司“湘家荡4A级国家旅游景区提升改造工程”进行竣工环境保护现场验收，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建设单位嘉兴湘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验收监测单位嘉兴嘉卫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，会议同时邀请了三位专家（名单附后）。与会代表听取了项目概况、验收调查工作和验收调查报告内容的介绍，并现场检查了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情况。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基本情况
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嘉兴湘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，改造范围位于320国道以南，沪杭铁路以北，东外环河以东，灵湖东路以西，以及精严讲寺周边区域，是湘家荡旅游度假区的核心范围。

项目设计总投资14911.65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75万元。提升改造建设内容为绿道加宽至4米，增加自行车骑行道，改造部分园路、景观建筑物、绿化、水景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照明工程等；恢复原生态的景观效果，恢复生态植被，改善生态环境。具体包括：自行车骑行道总长度6726米，宽度2.5米；环湖绿道总长度6627米，宽度拓宽至4米；月沈桥、星辉桥、玉沟桥等3座桥梁；在主入口、莲花、木香楼、眺望平台、亲水平台等节点增加莲幕广场、水木韶华、春霁景明、湖韵荟彩、烟舟趣意和绿道延伸等景观；以水上游乐、慢行系统想、休闲度假为核心内容对主要景观节点展开夜景照明。

项目设计总投资11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35万元。提升改造建设内容为绿道加宽至4米，增加自行车骑行道，改造部分园路、景观建筑物、绿化、水景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照明工程等；恢复原生态的景观效果，恢复生态植被，改善生态环境。其中包括：自行车骑行道总长度6522米，宽度2.5米；环湖绿道总长度6438米，宽度拓宽至4米。其余建设内容、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与环评基本一致。
2020年8月，公司委托浙江翠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湘家荡4A级国家旅游景区提升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。2020年8月31日，嘉兴市生态环境局（南湖）以嘉（南）环建告【2020】99号文予以审批。
项目于2020年12月开工建设，2022年5月建成并投入试营运。目前工程主体设施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，已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。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

根据核查，目前工程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略有调整，未构成重大变动，因此本项目建设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相关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五个方面均未构成重大变动。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
1、施工期废水

施工废水经沉淀和除渣处理后回用于施工；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景区公厕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纳入区域污水管网，废水最终经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杭州湾。

2、施工期废气

加强现场管理，做到文明施工和标准化施工；施工工地封闭管理，做到施工现场围拦、土地砂土覆盖、工地路面硬化、拆除工程晒水、出工地运输车辆冲净且密闭车辆扬尘通过洒水、道路清洁等措施控制扬尘产生量；施工现场堆场均加盖防尘网；采用环保型焊材和环保型涂料。
3、施工期噪声

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；合理安排施工物料的运输时间和现场施工时间，运输和施工时间均安排在昼间；施工现场设置围栏。
4、施工期固废

施工中产生的表层耕植土和路基预压卸载土方合理利用，主要利用于作为绿化带等用土；弃方和废弃泥浆等渣土最终纳入南湖区渣土管理办公室的管理系统，运至指定地点堆放，不新设弃渣场；施工期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。
5、施工期生态环境

施工期间合理规划，建材即用即运，废渣土及时清运；尽可能避开雨季，减少施工面的裸露时间，减少施工期间水土流水；目前施工场地全部已恢复植被。
6、营运期废水
景区采用雨污分流。雨水直接排入附近地表水体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纳入区域污水管网，废水最终经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杭州湾。
7、营运期废气

景区内配套设置垃圾投放点，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置；景区内公厕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卫生，保持厕内清洁。
8、营运期噪声
景区加强管理，倡导文明旅游；水泵等高噪声设施设置于专门的机房内，并加装减振消声设施。
9、营运期固废

景区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。
10、营运期生态环境
景区植被均已恢复，植草或栽种当地树种，绿化率较高。
四、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

企业目前已有一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企业应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突发事故情景，落实承担应急职责的相关人员，定期开展相关内容的培训，并开展应急演练。

五、验收调查结果

2022年7月5～12日，嘉兴湘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该工程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现场调查，嘉兴嘉卫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7月11～12日对工程开展了现场验收监测，主要结论如下：
1、工程施工期已结束，施工过程遗留原材料和废弃料均已经妥善清理，施工过程临时占地均已清理并恢复植被。
2、景区废水入管网口pH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悬浮物排放浓度日均值均低于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表4中的三级标准，氨氮、总磷排放浓度日均值均低于《工业企业废水氮、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》（DB33/ 887-2013）表1工业企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中的其他企业标准。
3、景区垃圾收集点清理及时，公厕由专职人员定时保洁，营运期废气对周围环境基本无影响。
4、验收监测期间，景区北场界昼夜噪声级低于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中的4a类区标准，南场界昼夜噪声级氏于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中的4b类区标准，其余场界昼夜噪声级低于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中的2类区标准。
5、景区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。

6、景区植被均已恢复，植草或栽种当地树种，绿化率较高，营运期对区域生态环境基本无影响。
六、验收结论

经检查，项目环保手续基本齐全，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和批复的有关要求，在设计、施工和运行阶段均采取了相应措施，生态环境也基本得到了恢复，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基本可信。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已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可登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相关信息。

七、相关要求和建议

1、完善更新编制依据；更新社会区域概况；完善工程变更情况分析；调查完善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，完善项目环评及批复内容与实际落实情况的对照分析。
2、按相关规范要求完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相关内容；完善附图附件。
验收专家组：
2022年8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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